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豫0526环不罚决字〔2026〕3号
河南宏粮顺化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6MA9MD4FW2W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城关镇大吕庄村工业园区西北角1
号
法定代表人：都国生
我局于2026年3月12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我局执法人员2026年3月12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高塔造粒工序正在生产，经调取在线监控数据显示：2026年3月10日22时你单位总排口氨因子小时浓度为50.835mg/m³，超过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浓度限值50mg/m³的0.0166 倍。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示意图、现场照片证据、《滑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II级响应）特别管控的通知》复印件、《滑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解除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II级响应）继续实施特别管控措施的通知》复印件、调查询问笔录，2026年3月10日-18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相对人违法事实；
2、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2026年3月10日由河南宏粮顺化肥有限公司提供，证明相对人身份；
3、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复印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复印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复印件，2026年3月13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项目应报批的环评文件类别；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2026年3月18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相对人受处罚次数；
5、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网站截图及打印件、工资发放表、租赁合同书，2026年3月13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企业规模；
6、整改材料，2026年3月13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执法大队提供，证明限期改正时间；
7、执法证扫描件，2026年3月13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执法大队提供，证明执法人员身份。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经调查，你单位在线排放口污染因子氨超标是由于高塔二级槽刮板电机烧坏，导致原料尿素和氯化铵等无法进入二级槽，二级槽温度逐渐升温，槽内一铵起反应，导致氨气小时数据超标，你单位污染因子超标倍数小于0.1倍，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鉴于你单位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 加强环境监管，确保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不再发生。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24日
